上海财经大学游泳协会章程
第一章  总章

第一条  上海财经大学游泳协会是由校工会领导的学校内部教工组织。是我是我校教工进行情感交流、加强身体锻炼、开展有益于教工身心健康促进其全面发展的阵地。
第二条  本协会的宗旨：通过组织广大游泳爱好者积极参加游泳运动，活跃文化生活氛围，增强体质，增进交流，培养团队精神，促进大家的全面发展，促进我校游泳运动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加强校内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与其它兄弟院校游泳协会及有关体育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
第三条  游泳协会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开展游泳活动，提高游泳技能，丰富教工的业余生活，促进会员全面发展。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入会条件：凡赞成本协会章程的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均可申请加入本协会。
第五条 会员的权利：

（一）对本游泳协会会费的收缴和支出情况有知情权;
（二） 向协会提出修改章程以及如何促进游泳运动发展的各种建议；

（三）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六条 会员的义务：
（一） 遵守协会章程，维护本协会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二） 在课余时间参与活动，不得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三）会员应主动以自身行动带动其他人学习，努力成为优秀教育工作者。（四） 按时交纳会费，积极提供游泳相关资料，促进校内游泳运动的发展。

第三章  组织

第七条  会员代表大会：游泳协会的最高权力属于会员代表大会，一般每学年召开一次。其任务是：决定游泳协会的工作任务，审查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制订和修改游泳协会章程。
第八条  本协会设荣誉会长一名、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共同负责游泳协会的管理工作和日常运作。
第九条 经费来源：
（一） 会费收入：会员会费每年度100/人
（二） 上级主管部门拨给的经费；

（三） 团体、企业或个人的捐助； 

第十条 本协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经费开支必须公开透明，让每个会员心中有数。
第四章比赛
第十一条 本协会内部会员之间的比赛由本协会承办，但必须向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工会申报，经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工会批准后方可举办。

第十二条 为推动游泳运动发展，本协会可以参与高校或其他游泳协会邀请参加的比赛或者向高校或其他游泳协会发出邀请参加本协会举办的比赛，但必须向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工会申报，经上海财经大学教职工工会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五章  活动原则 
第十三条  游泳协会组织开展活动，其内容形式要符合游泳协会组织的基本特色。
第十四条  游泳协会组织开展活动要遵守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除不影响会员的工作外，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学习与休息。
第十五条  游泳协会组织的活动场所尽可能的比较固定，原则上不得在野外开展活。
第十六条  各类文体训练及比赛，本身具有潜在的受伤风险，若在训练比赛时发生各类损伤，需由自己负责。
上海财经大学游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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